养老服务机构投资指南
 
一、地方概况

秀屿区现辖7个镇，148个村（居），总人口72.7426万人,老年人有10.0933万人，占全区总人数的13.87%，高龄老人17395人，占全区总人数2.39%。目前已建的养老机构有镇级敬老院6家和农村幸福院61所、日间照料中心7个和福利中心一期;在建的有农村幸福院19所、日间照料中心7个和福利中心二期（百寿康养老服务综合体）；基本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
二、地方养老服务发展现状

1、人口现状。截止2019年初，秀屿区有户籍总人口72.7426万人，其中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10.0933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3.87%，总体呈现基数大、增速大、高龄化、空巢化发展态势。

2、养老现状。养老机构方面，全区目前9家养老机构（机构3家，敬老院6家），其中民办2家，公建公营7家。农村幸福院方面，全区建有标准农村幸福院村数61所，其他建有居家养老服务站等设施村数138个，农村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100%，今年将新建19所农村幸福院，农村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将进一步再提高。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方面，全区共建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7所，在建的日间照料中心6所，城区街道和中心城镇覆盖率100%。2019年新建1所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城市街道和中心城区乡镇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实现全覆盖。
三、地方养老服务机构和企业代表简介

莆田盛兴护养院：该院是医养结合的民办非营利性高端养老机构。护养院建筑面积约4700平方米，核定床位为200张，其中护理型床位50张。以“帮天下儿女尽孝、为世上父母添福”为使命，为老年人提供集养老、护理、医疗、康复、保健、餐饮、文娱等全方位、高品质的专业化服务。配有专业的医护团队，现有医师5人（副主任医师1名、主治医师1名、医师3名）、护士8名、养老护理员5名、ABS抢救车、心电监护仪、ABS发药车、电动吸引器、药物推注泵等医用设备。设有设有护理站、医生办公室、单人间、双人间、接待室、餐厅、公共休闲活动区、多媒体多功能厅、棋牌室等区域，房间内均提供24小时热水、网络电视、呼叫器、医护求助系统，为老年人提供健康、实用、安全的生活空间。院内西侧设有休闲运动场，老年人可在此散步、活动。为了让子女能更放心，护养楼内每个房间均配备有网络监控，可与家属手机联网，子女们无论在何地，都可以随时关注父母在院期间的动态。

护养院于2019年8月18日试营业，现入住老人8名，入住率为4%，均为全护老人。入住老人及其家属均对护养院的环境、住宿条件、饮食、医疗护理表示满意，特别对能够在护养院就能看专家门诊，解决小病和原有基础病问题非常高兴，称这是其他养老院没有的待遇，老人的子女亲友都觉得可以安心放心。

四、投资类型

（一）投资并参与养老服务机构基建部分建设；

（二）投资并参与养老服务机构运营与维护；

（三）投资并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养老项目；

（四）投资并承接政府已投资建设的养老服务机构；

（五）地方政府确定的其他投资形式。
五、养老机构一般建设、登记、备案流程

（一）投资项目审批报建手续

投资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工程项目审批流程为项目审批(或项目核准、备案)、用地审批、规划报建、施工许可4个阶段。

1.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牵头项目审批(或项目核准、备案)阶段工作。

2.国土资源部门负责牵头用地审批阶段工作。主要包括项目审批核准备案、选址意见书核发、用地预审、用林审核、用地规划许可等。

（1）明确用地范围。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托管等服务的房屋和场地设施占用土地，可确定为养老服务设施用地。规划为公共管理用地、公共服务用地中的医卫慈善用地，可布局和安排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在不涉及重新开发建设、不改变原有土地性质且不影响城市规划前提下，可使用以下3类房屋资源举办养老服务机构（含民办）：①整体购买商业办公、住宅用房及其他可利用的房屋资源；②租赁闲置企业厂房、商业办公、住宅用房（含居民自建房）及其他可利用的房屋资源；③购买或租赁行政事业单位闲置用地和办公用房。

（2）明确供地方式。一是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用地，可以采取行政划拨方式供地；民间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变更为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的，符合条件可以办理协议出让（租赁）土地手续。二是对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用地，符合条件的可以采取协议出让方式供地。

（3）实行优惠地价。协议出让的养老服务机构用地价格，基准地价已覆盖的地区，按不低于同类地块基准地价的70%确定出让底价。对采取招拍挂方式出让的，可通过双向竞价、综合评标等方式，合理控制地价。对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建设养老服务机构的，可以按规定免收征地管理费、土地登记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

（4）盘活存量用地。一是利用闲置工业用地。符合规划条件以出让方式取得工业用地的单位，利用现有工业厂房及用地举办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机构，经审批、征求意见和公示无异议后，可暂不办理土地用途变更手续并根据新的功能需求申请调整规划总平并依法办理规划和消防手续。二是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依法使用本集体所有土地，为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兴办非营利性养老服务设施。民间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与政府举办的养老机构可以依法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三是利用闲置资源改造。企事业单位、个人对城镇现有空闲的厂房、学校、社区用房等进行改造和利用，兴办养老服务机构，经规划批准临时改变建筑使用功能从事非营利性养老服务且连续经营一年以上的，五年内可不增收土地年租金或土地收益差价，土地使用性质也可暂不作变更。

（5）简化用地报批程序。对使用存量建设用地的养老服务项目，优先予以办理供地手续；涉及使用农用地的，允许办理只转不征的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允许在办理农转用和土地征收手续时单独组卷报批。

3.城乡规划部门负责牵头规划报建阶段工作。主要包括设计方案审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等。

业务主管部门出具筹办审核意见后，由承租单位会同产权单位征求厉害关系人意见，并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由举办单位制定改造设计方案，改造设计方案由规划部门按照建筑改造出具使用功能变更意见函。

4.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牵头施工许可阶段工作。主要包括消防、人防等设计审核确认和施工许可证核发等。

（1）改造设计方案由消防部门根据规划变更意见和相关消防技术规范对改造工程进行消防设计审核和验收。

（2）凡是符合已经批复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区域，不再对区域内具体养老投资项目进行交通影响、水影响、地震安全性等方面的评估审查。

（二）工程项目竣工验收手续

竣工验收阶段包括规划、土地、消防、人防等验收及竣工验收备案等。

（三）养老服务机构法人登记手续

项目建成后，投资（运营）方可在工商部门登记“营利性养老机构”，可设立多个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对已经在其他地方取得营业执照的企业，不得要求其在本地开展经营活动时必须设立子公司。投资（运营）方也可在民政部门登记“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可依法在其登记管理机关管辖范围内设立多个不具备法人资格的服务网点。分支机构、服务网点纳入养老机构统一管理和享受相应扶持政策。

养老服务机构包含以下三类：

1.养老机构,指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护理服务的机构，其名称行业表述可以为“养老院”“养护院”“颐养院”“长者照护之家”“老年公寓”等，业务（经营）范围统一核定为“机构养老服务业务”。

2.社区养老服务组织是指从事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紧急救援等活动的组织，其名称行业表述可以含有“社区”字样，如“社区养老服务”“社区老年照护服务”等，业务（经营）范围统一核定为“为老年人提供社区托养、居家照护等社区养老服务业务”。

3.综合养老服务组织是指同时从事养老机构业务、社区养老服务等活动的养老服务机构，其名称行业表述可以更为宽泛，如“养老服务”“为老服务”“老年服务”等，业务（经营）范围统一核定“机构养老服务，为老年人提供社区托养、居家照护等综合养老服务业务”。

（三）养老服务机构备案手续

1.养老服务机构法人登记后即可开展服务活动，并于登记或取得营业执照，开展养老服务后30个工作日内，主动向所在地市、县民政部门备案。

2.各级民政部门在接待举办者政策咨询时应当主动告知其备案要求，提供备案材料样张、养老服务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以及网上下载渠道，引导其提早做好备案相关工作。各级民政部门在获知本辖区内企业法人登记的养老服务机构信息后，应主动告知其备案要求，督促引导其及时办理备案手续。

3.举办者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地提供备案信息，填写备案材料。市、县级民政部门负责行政审批的窗口统一接收并审核举办者提交的备案材料，对材料齐全者应于5个工作日内提供备案回执，同时，应告知举办者养老服务机构运营基本条件、本区域现行养老服务机构扶持政策、监管制度等。回执可通过民政受理窗口预约转交或挂号信邮寄给举办者。养老服务机构备案的相关材料应及时转交同级养老服务部门存档。

4.养老服务机构在办理变更登记后，应当于办理完成变更手续后30个工作日内做好相关事项备案工作。对于变更登记后30个工作日内未备案的民办公益性养老服务机构，市、县民政部门应加强督促指导。对于登记后未备案的企业法人养老服务机构，市、县民政部门应会同同级市场监管部门加强提醒联络和督促指导。

六、咨询途径

联系部门：区民政局养老科

联系方式：0594-5850813

七、办公地址和时间
办公地点：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财政楼326室区民政局。办公时间：夏令时 早：8:00-12:00 下：14:30-15:30

          冬令时 早：8:00-12:00 下：15:00-18:00
建议附上：1.地方养老服务扶持政策措施清单

2.地方推介养老服务在建和储备项目库

